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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市公安局淮阴

分局赵集派出所开展护农护

耕服务活动，向群众宣讲安

全生产知识，进一步提升服

务保障水平，全力护航春耕

生产。图为民警在田间地头

走访农户，实地查看农业生

产情况（无人机照片）。

樊鑫龙摄

设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建立简案快办

机制，压缩立案、调解、委托司法鉴定办理时

限，推动诉讼全流程提速；将涉企案件经济影

响评估制度嵌入审判管理流程，寻求涉企纠

纷“最优解”，努力把办案对企业的影响降至

最低……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湖北

各级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坚持能动司法，积极

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努力为湖北加快

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提供更加有

力的法治保障。

推动诉讼全流程提
速，涉企案件平均审理时
长持续下降

“感谢天门市法院只用一个多月就帮我

们公司追回了 1500 多万元货款，让资金快速

回流。目前公司正加班加点赶订单。”一年多

前陆续提起 19 起诉讼，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工湖北”）负责人没

想到案件办理这么快。

位于天门经济开发区的徐工湖北专注于

高端、智能化环境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和

服务，近年来一些外省的买家常拖欠尾款，少

则几十万元，多则数百万元，导致企业流动资

金紧张。2023 年初，在多次催讨货款未果后，

徐工湖北针对其中 19 家企业向天门市法院提

起 19 起诉讼。

天门市法院立即审查，决定采用调判结

合的方式快速处理该批案件。在调解阶段，

法官通过电话多次与数个被告沟通，对方常

倒苦水：“我们也不想拖欠货款，可现在资金

周转不开……”法官一方面对被告阐明法律

规定及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后果，另一方面加

强与原告沟通，争取双方“各退一步”。

最后，在徐工湖北愿意免除被告企业违

约金的情况下，10 家企业积极筹措资金，一次

性支付了尾款；6 家企业与徐工湖北达成调解

协议，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履行义务；仅有 3 家

企业以判决方式结案。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游劝荣介绍，

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曾是经营主体对法院审

判工作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近年来，法院

系统狠抓审判效率，推行案件繁简分流、轻重

分离、快慢分道，实行简案快审、繁案精审；加

强审判管理，尽力压缩立案、诉调对接、和解

调解、委托司法鉴定的办理时间和各环节周

转时间，降低当事人诉讼时间成本。

从要求“对于不立案投诉，做到‘必督办、

定回复’”，到提出“涉及鉴定评估的简单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一般在 3 个月内审结”，湖北高

院不断细化措施，压缩案件诉讼全链条运转

周期。2020 年至 2023 年，湖北各级法院涉企

案件平均审理时长同比分别下降 4.2 天、7.77
天、6.18 天、5.65 天。

实施涉企案件经济影
响评估制度，努力把办案
对企业的影响降至最低

广东某科技物业公司与武汉市某置业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诉至武汉市武昌区法院，请

求判令该置业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277 万余

元和违约金 121 万元。一审期间，广东某科技

物业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并提供相应担保。武

昌区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并根据广东某科技

物业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冻结该置业公司 4
个银行账户资金 170 万余元。

“保全措施采取后，这家置业公司向武昌

区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解除对银行账户的冻

结措施，并提供其名下 3 套房屋作为置换担保

财产，但广东某科技物业公司不同意解除银

行账户的冻结措施。”武昌区法院执行法官裴

辉介绍，“对置换申请进行综合研判时，我们

严格落实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通过

审核账户流水确定被冻结账户确实用于日常

生产经营，冻结措施给企业当时的生产经营

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同时，我们核实置换担保的 3 套房屋权

属是否清晰、总价值是否足以涵盖本案债务，

在此基础上综合研判哪种处理方式既能保障

原告胜诉权益顺利实现，又能将司法措施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裴

辉说，其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

挥司法职能作用 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相关规定解除银行账户的冻结，裁定

查封相应置换房产。

实施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是湖

北各级法院深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又一

举措。2020 年 1 月，湖北高院专门印发文件，

要求全省法院针对 7 类涉企案件在立案、保

全、审理、执行、司法公开和审限管理等各环

节对涉案企业生产经营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

分析、评估并作出有效防范和处置，使司法活

动对企业生产经营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明 确 各 级 法 院 院 长 作 为 评 估 制 度 贯 彻

实施的第一责任人，推动评估制度嵌入审判

管理流程，设立涉企案件经济影响评估信息

汇总、统计、分析大数据平台……围绕案件

办理程序化、信息化、规范化，健全机制、优

化措施，湖北各级法院持续发力做实涉企案

件经济影响评估制度。2023 年，湖北各级法

院审结各类涉企案件 550311 件，案件在线评

估率达到 99.72%。

强化改革探索，更好
依法服务保障企业发展

几个月前濒临破产的湖北明涛钙业有限

公司，如今产销两旺，厂区内货车排队装货。

转折得益于当地法院探索实施的危困企业预

重整拯救机制。

位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的明

涛钙业有限公司，曾获评恩施州第二批创新型

中小企业，因多种原因陷入财务困境。2023年

8月，该公司以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但具有重整

价值为由向来凤县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

作为湖北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确定

的“探索危困企业预重整拯救机制”试点单

位，来凤县法院经研判决定将该案作为“预重

整案”进行办理。“企业一般进入破产程序后

才可以进行破产重整。如今，在启动破产程

序前就实行预重整，可以提高企业重整效率，

达到‘生产不停、职工不走、市场不掉’的效

果。”来凤县法院院长张谊说。

启动预重整以来，来凤县法院加速运转

相关程序：在恩施州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管理

人后，积极争取县政府和相关部门支持，引入

某企业作为投资人，投入 400 万元用于明涛钙

业设备升级改造；推动管理人与邻县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在拓宽销售渠道的同时，确保原

材料稳定供应……经多方努力，明涛钙业通

过司法重整快速复工复产。

如今在湖北，破产预重整制度已全面推

行，助“危机”企业寻“新机”。2023 年，湖北各

级法院通过破产重整盘活资产 401.87 亿元，

帮助 72 家危困企业“涅槃新生”。

坚持能动司法，湖北各级法院依法服务

保障经营主体的改革探索实践风生水起——

开展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联合

检察机关出台《关于共同推进涉案企业合规

改革的指导意见（试行）》，为企业优化治理结

构、依法合规经营创造条件；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建立守信激励

和失信被执行人信用修复机制，将履行裁判

义务的企业及时移出失信“黑名单”，清除相

关企业在招标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方

面的障碍；

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

…………

“我们坚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哪里，

司法保障就推进到哪里’，切实回应经营主体

对司法办案提质增效的期待、企业及企业家

对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期盼、产业转型升级

对高质量司法服务的需求，让各类经营主体

感受到司法的力度与温度，更好助力企业发

展。”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肖笛说。

湖北各级法院——

以能动司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以能动司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禹伟良禹伟良 田豆豆田豆豆

“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近日，

福建省莆田市居民柯某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前不久，柯某到镇信访办反映，自己的拆迁安

置 房 有 质 量 问 题 ，拆 迁 安 置 款 发 放 也 不 合

理。了解情况后，当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和

律师组建团队，立刻分析研判。很快，在团队

协调下，当事各方达成协议。

让法律工作者参与化解信访事项，是福

建 省 推 进 信 访 工 作 法 治 化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2023 年以来，福建出台《关于推进信访

工作法治化的意见》，推行信访工作法治化

改革。

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要求，督促相关职

能部门依法按程序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

项，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内容。

“我村一游泳池建设破坏耕地，污染环境，

请尽快处理。”福建省信访局接到福州市马尾

区某村村民的投诉。依据相关规定，福建省信

访局将该信访件转送至该区信访局，马尾区信

访局又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和相关工作程序，

将该信访事项转送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经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甄别，认为该事项不属

于自然资源信访事项，应作为违法举报线索导

入行政处罚途径办理。随后，该事项得到处

理，信访人也及时得到回复。

“这一信访事项的处理，按法定途径分类

处理信访诉求，相关过程严格遵循了《信访工

作条例》的要求，体现了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要

求。”福州市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说。

出台相应规章制度，完善办事机制，也

是信访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要求。如今，福建

各地积极探索，龙岩市制定信访复查复核事

项办理流程，明确信访复查复核工作办理机

构和流程；福清市进一步探索完善信访部门

与其他部门对违法信访行为依法联合处置

机 制 ；连 江 县 建 立“ 一 周 一 沟 通 、一 月 一 会

商、一案一指导、一案一征求、一案一奖励”

机制……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信访工

作条例》，推动首席法律咨询专家等参与调处

信访积案，推动信访工作有序运行和群众依

法信访良性互动，努力实现案结、事了。”福建

省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说。

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本报记者 金 歆 王崟欣

【案情】近年来，一种名为“买青山”的新型农产品交易

模式逐渐兴起，即农户将土地上尚未成熟的农产品提前出

售给收购方，由农户继续履行管护义务，待农产品成熟后再

交予收购方。2021 年 11 月，杜某某与全某某达成“买青山”

合作意向，杜某某求购全某某所种植的尚在生长期的萝卜，

双方签订了蔬菜买卖合同约定：全某某将其种植的 39.5 亩

白萝卜以每亩 9200 元的价格卖给杜某某，杜某某在签订合

同时付定金 18 万元，在接收第二车萝卜期内结清货款；签

订合同之日起，全某某要负责管理好萝卜，保证萝卜不受病

虫害影响；杜某某在 2022 年 1 月 22 日前必须收完萝卜，如

未收完，视为杜某某自愿放弃。

自 2021 年 12 月 7 日起，全某某多次通知杜某某接收萝

卜，杜某某予以拒绝。2022 年 1 月 11 日之前，杜某某在与

全某某的微信聊天中认可案涉萝卜是“好萝卜”，称未接收

萝卜是因为运送萝卜的冷藏车因道路原因进不了装运萝卜

的场地。2022 年 1 月 15 日之后，杜某某称在案涉萝卜中发

现灰霉点，电话通知全某某解除案涉合同并要求退还已付

款。后双方诉至法院，杜某某请求确认合同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解除，全某某返还已给付的定金及预付款，全某某则

反诉请求杜某某支付剩余款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全某某已履行了交付萝卜的合同义

务，杜某某拒不接收案涉萝卜构成违约，判决杜某某清偿全

某某剩余萝卜款并驳回了杜某某的诉讼请求。

【说法】我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

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本案中，双方虽约定了解除合同的相关情形，但当事人

双方未能就约定解除情形中“灰霉点”的定义达成一致，杜

某某未能证明萝卜存在合同约定的“灰霉点”或者其他病虫

害情形，也未证明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法院驳回了

杜某某的诉讼请求。

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

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

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法院认为，按双方合同

约定，全某某已履行了交付萝卜的合同义务，杜某某拒不接

收案涉萝卜构成违约，应由杜某某承担案涉萝卜毁损、灭失

的风险，判决杜某某清偿全某某剩余萝卜款。

审理法院提醒，此种交易模式有效解决了种植户与收

购方之间因农产品保质期较短造成的购销两难问题，但实

践中，由于该种交易模式的订立时间可为农作物生长周期

内的任一节点，合同价格不因农作物产量变化而改变，也不

随市场价格波动而调整，种植农户与收购方订立的买卖合

同通常不够规范，一旦出现价格波动、严重减产等情况，买

卖双方极易发生纠纷。对此，审理法院建议，推广使用标准

化示范合同文本，为“买青山”交易模式填漏洞、降风险。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本报记者魏哲哲整理）

“买青山”交易引发纠纷

法院支持种植户追回尾款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提 到 一 则 网 络 暴 力“ 按 键 伤

人”的案例，引起广泛关注：杨某

为泄私愤在网上散布未成年人私

密信息，致被害人不堪受辱自杀

身亡，被提起公诉，法院以侮辱罪

判 处 其 有 期 徒 刑 。 针 对 网 络 暴

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提出，“坚决惩治网络暴力‘按键

伤人’……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

网络秩序”。“两高”报告释放出一

个明确信号，那就是司法要为受

害者撑腰，对网暴行为必须严惩

不贷、坚决遏制。

依法严惩网络暴力，是净化

网络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是维

护 人 民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的 迫 切 需

要。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网络

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网络暴

力轻则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影

响，重则使被害人“社会性死亡”，

甚至轻生自杀，造成严重社会危

害。从寻亲男孩因不堪网络暴力

选择轻生，到浙江杭州女子取快

递被造谣出轨严重影响其生活，

再 到 一 些 网 络 暴 力 损 害 企 业 形

象、侵害企业家权益，这些“按键

伤人”案例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网络暴力的危害性与违法性。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面

对“按键伤人”者，必须依法亮剑、

严厉惩治。我国民法典、刑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法律对惩治网络暴力都有相关

规 定 。 去 年 9 月 ，最 高 法 、最 高

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

治 网 络 暴 力 违 法 犯 罪 的 指 导 意

见》，细化了相关法律条款，明确

网络暴力的罪名适用规则、网络

暴力违法行为的处理规则以及网

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

准等。这些刚性有力的法律制度，为惩治网络暴力构筑起

法律防线。

徒法不足以自行。网络暴力事件往往参与者众，责任

认定和区分较为困难，具体实践中还要执法、司法持续发

力，紧盯网络暴力的形式变化，及时发现并严惩网络暴力违

法犯罪行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信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

建立完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机制，健全账号管理、信息发布

审核、网络暴力信息处置等制度。网民个人也要自觉做到

依法上网、文明上网，规范网络空间的言行举止。

网络暴力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网络“毒瘤”。要全

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

网络文化，坚决遏制网络暴力的滋生，共同营造更为纯净

健康、理性有序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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